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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开发合同









   甲  方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公司
乙  方：广州智慧源电子有限公司


签订日期：2024年11月25日
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，甲乙双方本着诚实信用，平等互利的原则，达成以下协议，双方共同遵守。
一、项目内容
甲方委托乙方开发的项目为全功能电控座椅硬件，该硬件需满足下表的要求，并满足甲方提供的详细功能需求和技术规格。
	Ｇ３项目硬件需求

	序号
	项目
	需求

	1
	继电器选型
	满足电流电压及测试需求，引脚尽量少，价格尽量低

	2
	继电器电机驱动原理图绘制
	１．使用2个单片机IO完成电机正反转控制
２．使用１个单片机IO以ＡＤ采集的形式完成电机正反转电流检测

	3
	pcb静态工作电流
	pcb静态工作电流小于1ma

	4
	电容耐压
	与24v相关的电容需要具备100v的耐压

	5
	满足输入文件的需求
	满足输入文件的需求

	6
	emc性能
	满足emc实验要求




二、项目价格
本合同总金额为15000元，大写：壹万伍仟元整。
三、开发期限
乙方应在合同生效之日起30天内完成该项目的开发、测试和交付工作。如因不可抗力或甲方需求变更等因素导致延期，双方应协商确定新的交付日期。

四、知识产权
 乙方承诺，在未经甲方书面同意的情况下，不得擅自将与本项目相关的任何源代码、技术文档等信息泄露给第三方。项目完成后，所有相关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，乙方享有署名权。

五、验收标准及方式
项目开发完成后，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进行验收。甲方在收到通知后 15日内进行验收，验收合格后出具验收报告。如验收不合格，乙方应根据甲方提出的问题及时修改并再次提交验收。

六、付款方式
本合同总金额为15000元，大写：壹万伍仟元整。甲方将在项目验收合格后  7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付清。

7、 争议解决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依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。
八、合同生效
本合同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合同章后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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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（盖章）：安路普（北京）汽车技术有限			   公司
地       址：北京市昌平区流村镇南雁			       路B04-1-101
开 户 银 行：华夏银行北京北沙滩支行

账       号：10252000000596791
法 人 签 字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乙方（盖章）：广州智慧源电子有限公司

地       址： 广州市南沙区环市大道中25号万达广场一楼
开 户 银 行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东自贸试验区南沙分行
账       号：391260100100007642
法 人 签 字：


          			

